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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

一、课程地位、作用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工程造价管理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的作用在于使考生掌握工程合同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以后从事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础。

二、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以相关法律知识为基础，同时是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等课程的基础。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一、课程目标

1、掌握合同法和与合同法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

2、掌握工程合同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3、使考生具备在工程建设中进行工程合同管理的能力。

二、基本要求

在课程结业时，考生应能够做到

1、理解合同法的法律知识；

2、理解法人、诉讼时效、代理等知识；

3、掌握合同法的有关知识和规定；

4、能够运用订立和履行合同的基本要求；

5、掌握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的基本要求；

6、掌握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的内容，能够在实践中对工程建设施工合同进行管理；

7、理解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合同、监理合同、工程建设涉及的其他合同的基本内容；

8、理解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的基本要求和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条款；

    9、能够在实践中进行工程索赔和反索赔的管理；

10、能够进行工程合同的风险管理。

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1篇 合同法

第一章　合同法基础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能够掌握以下内容：

1、民事法律关系；

2、法律事实；

3、代理

4、财产所有权与债权

5、诉讼时效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民事法律关系

识记：民事法律关系与客体的种类

领会：法人的概念和应当具备的条件

（二）法律事实

识记：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概念

领会：法律事实的分类

法律行为的特征和成立条件

（三）代理

识记：代理的分类

领会：代理的特征

应用：代理权的行使

（四）财产所有权与债权

识记：财产所有权的概念

债的概念

领会：财产所有权的内容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

债权的法律特征

应用：所有权的保护

债的发生依据

（五）诉讼时效

识记：诉讼时效期间

领会：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第二章　合同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考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 合同的概念和分类，合同法的原则

2、 合同的订立

3、合同的效力

4、合同的履行

5、合同的担保

6、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7、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

8、违约责任

9、合同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合同法概述

识记：合同法的原则

领会：合同的概念和分类

（二）合同的订立

识记：合同的内容

领会：合同的形式

合同的成立

格式条款的限制

应用：要约和承诺

订约责任

（三）合同的效力

识记：合同生效应具备的条件和生效时间

领会：涉及代理的合同效力

应用：无效合同和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

（四）合同的履行

识记：全面履行的原则

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领会：合同不当履行的处理

应用：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五）合同的担保

识记：担保的概念和方式

领会：保证人的资格和保证责任

抵押物和抵押的效力

质押的分类和质押责任

应用：保证的方式

抵押权的实现

违约后定金的处理

（六）合同的变更、转让和权利义务的终点

识记：合同的变更

领会：合同的转让

应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

（七）违约责任的承担和合同管理

识记：违约责任的概念

合同的鉴证和公证

领会：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和原则

应用：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第三章　合同仲裁与诉讼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当能够掌握以下内容：

1、合同的仲裁

2、合同的诉讼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合同仲裁

识记：仲裁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合同仲裁的概念

领会：仲裁的程序

涉外仲裁机构和仲裁程序

应用：仲裁的申请和受理

仲裁的执行

（二）合同诉讼

识记：合同诉讼的概念

涉外诉讼程序

领会：诉讼当事人

财产保全

诉讼程序

应用：诉讼管辖

执行程序

第二篇　工程合同管理

第四章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考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招投标

2、建设工程设备招投标

3、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4、建设工程施工投标

5、国际工程招投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

识记：工程勘察的发包和承包

领会：工程设计的招标、投标

（二）建设工程设备招投标

识记：建设工程设备投标

领会：建设工程设备招标

（三）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识记：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应具备的前提条件

建设工程施工发包范围

施工企业投标前的分析

领会：建设工程施工招标的程序

建设工程施工投标的程序

应用：开标、评标、定标及签订施工合同

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四）国际工程招标、投标

识记：国际工程招标的概念和应用范围

国际工程招投标的特点

国际工程招标方式

领会：承包商投标前的准备工作

应用：国际竞争性招标程序

核算投标成本，确定报价

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第五章　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合同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考生应当掌握以下内容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的内容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的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当事人的义务

领会：设计的修改和停止

违约责任的承担

纠纷的处理

应用：勘察设计费的数量与拨付方法

委托方(监理工程师)对勘察设计合同的管理

承包方对合同的管理

勘察设计合同的索赔

第六章　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考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施工合同的概念、特点、订立

2、《施工合同文本》的构成和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

3、施工合同双方的一般权利和义务

4、施工合同的进度控制条款

5、施工合同的质量控制条款

6、施工合同的投资控制条款

7、施工合同的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施工合同概述

识记：施工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领会：施工合同的订立

应用：《施工合同文本》的构成

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

（二）施工合同双方的一般权利和义务

应用：发包方的工作

承包方的工作

工程师的产生和易人

承包方代表的产生和职责

（三）施工合同的进度控制条款

识记：施工准备阶段的进度控制

领会：施工阶段的进度控制

竣工验收阶段的进度控制

应用：延期开工的处理

暂停施工的处理

设计变更的处理

（四）施工合同的质量控制条款

识记：保修

施工企业的质量管理

领会：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应用：工程验收的质量控制

材料设备供应的质量控制

（五）施工合同的投资控制条款

识记：施工合同价款及调整

工程预付款

施工中涉及的安全施工、专利技术及特殊工艺、文物和地下障碍物等涉及的费用

领会：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质量保修金

应用：变更价款的确定

竣工结算

（六）施工合同的管理

识记：施工合同管理的概念

领会：工程转包与分包

应用：不可抗力、保险和担保的管理

合同争议的解决

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第七章　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当掌握以下内容：

1、建设监理合同的概念、特点和合同类型

2、《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的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建设监理合同概述

识记：建设监理合同的概念和要求

领会：建设监理合同的特点

应用：建设监理合同的类型

（二）《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示范文本时内容

识记：示范文本的组成

领会：业主的权利义务

监理酬金

应用：监理单位的权利义务

监理合同的违约责任

第八章　工程建设涉及的其他合同的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当掌握以下内容：

1、买卖合同

2、建设工程借款合同

3、建设工程涉及的保险合同

4、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

5、货物运输合同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买卖合同

识记：买卖合同的特点和内容

领会：买卖合同不当履行的处理

应用：买卖合同的履行

（二）建设工程借款合同

识记：建设工程借款合同的主要种类

领会：建设工程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

应用：建设工程借款合同的订立、履行的担保

（三）建设工程涉及的保险合同

识记：保险合同的概念、内容、变更和转让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关系人与补助人

领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责任保险合同

建设工程设计责任保险合同

应用：建筑、安装工程一切保险合同

建筑、安装工程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

（四）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

识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领会：我国的工程建设用地制度

应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五）货物运输合同

识记：铁路货物运输合同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航空货物运输合同

领会：货物运输合同的管理

第九章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概述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国际工程与国际工程合同

2、国际工程合同的种类

3、国际工程合同的订立

4、国际工程合同的管理环境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国际工程合同的概念

领会：国际工程合同的分类

国际工程合同的管理环境

应用：国际工程合同的订立

第十章　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当掌握以下内容：

1、FIDIC合同条件的构成

2、FIDIC合同条件的具体应用及合同文件的组成

3、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权利义务的条款

4、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费用管理的条款

5、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进度控制的条款

6、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质量控制的条款

7、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法规性的条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FIDIC合同条件简介

识记：FIDIC合同条件的构成

领会：FIDIC合同文件的组成及优先次序

应用：FIDIC合同条件的具体应用

（二）FIDIC合同条件中的权利义务条款

识记：监理工程师的权力的职责

领会：承包商的权利和义务

应用：业主的权利和义务

（三）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费用管理的条款

识记：有关工程计量的规定

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领会：有关合同履行过程中结算与支付的规定

有关合同被迫终止时结算与支付的规定

应用：有关工程变更和价格调整时结算与支付的规定。

（四）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进度控制的条款

识记：有关工程进度计划管理的规定

领会：有关工程延期的规定

应用：有关移交证书和解除缺陷责任证书的规定

（五）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质量控制的条款

识记：有关承包人员素质的规定

有关合同转包与分包的规定

领会：有关施工现场的材料、工程设备和工艺的规定

应用：有关施工质量及验收的规定

（六）FIDIC合同条件中涉及法规性的条款

识记：有关劳务方面的规定

领会：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条款

应用：有关争端处理的规定

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第十一章　索赔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当能够掌握以下内容

1、索赔的概念、作用、分类

2、索赔事件

3、索赔程序与索赔文件

4、业主对承包商的索赔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索赔概述

识记：索赔的概念、作用

领会：索赔的分类

（二）索赔事件

识记：索赔事件的概念

领会：常见的承包商提出的索赔事件

应用：FIDIC合同条件下的索赔事件

（三）索赔程序与索赔文件

识记：基本索赔程序

提出索赔意向通知

领会：准备索赔资料

业主或监理工程师审议或反驳索赔文件

能够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应用：提交索赔文件

业主或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商的索赔作出决定

（四）业主对承包商的索赔

识记：业主对承包商索赔的概念

领会：业主对承包商索赔的分类与特点

应用：反索赔

第十二章　工程合同的风险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风险与风险管理的概念

2、风险管理的内容

3、工程合同的风险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风险与风险管理的概念

工程合同风险、工程合同风险管理的概念

领会：风险管理的内容

工程合同风险产生的原因

          工程合同风险管理的目标

工程合同风险源的识别

应用：工程合同风险的处理

承包商的合同风险管理

业主的风险管理

第四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的表述

在大纲的学习要求中，提出了“识记”、“领会”、“应用”三个能力层次，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它们的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意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达。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领会的基础上，能用学过的知识点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指定教材

《工程合同管理》，尹贻林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开始自学某一章教材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自学要求、重点、难点以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在自学过程中，要做到融会贯通，教材的各部门内容之间不能割裂。

3、在自学过程中应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知识去思考分析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应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的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要求。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的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注意对考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5、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都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6、助学课时：本课程共3学分【1】，建议助学54学时。学时安排如下：

	章 节
	内 容
	课 时

	第一章
	合同法基础
	3

	第二章
	合同法
	6

	第三章
	合同仲裁与诉讼
	2

	第四章
	工程建设招标投标
	3

	第五章
	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合同管理
	2

	第六章
	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管理
	6

	第七章
	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管理
	2

	第八章
	工程建设涉及的其他合同的管理
	2

	第九章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概述
	2

	第十章
	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管理
	4

	第十章
	工程索赔管理
	2

	第十章
	工程合同风险管理
	2

	实践一
	法院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旁听
	6

	实践二
	起草、修改、分析合同
	6

	实践三
	分析招标文件、索赔处理
	6

	
	合计
	54


五、关于命题和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

2、在命题中，第一篇的试题占30%，第二篇的试题70%。

3、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试题所占的比例大致是：“识记”为30%，“领会”为30%，“应用”为40%。

4、试题难易程度分为四档：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每份试卷中所占比例依次约为：2：3：3：2

5、试题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试题题量应以中等水平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评分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

六、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在FIDIC合同条件下，(　)有权发布开工令。

①业主　②监理工程师　③承包商　④政府有关部门

（二）多项选择题：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包括(　    　)

①建设单位　　　②监理单位　　　③勘察设计单位

④施工企业　　　⑤分包单位

（三）名词解释：
担保

（四）判断题：

FIDIC合同条件只能采用总价合同。(　  )

（五）简答题：

施工合同是由哪些文件组成的?

（六）论述题：

论述FIDIC合同条件下争端的处理程序

（七）案例分析

(略)

【1】:根据津考办高发（2009）12号文件通知，自2010年起本课程由4学分调整为3学分。本大纲已做了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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